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乌鲁木齐头屯河区兄弟汽修汽配部“10·22”一般闪爆事故防范和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10月22日17时许，位于头屯河农场鲁煜停车场的乌鲁木齐头屯河区兄弟汽修汽配部（19号商铺），在维修1辆牵引车（车牌号为冀F***35）油箱时违规动火，导致油箱闪爆，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2024年10月23日，经师批准成立十二师“10·22”闪爆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2023年11月20日，事故调查组完成了事故调查报告，2024年1月13日，师对《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乌鲁木齐头屯河区兄弟汽修汽配部“10·22”一般闪爆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批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有关规定，十二师安委办成立了事故评估组，于2024年6月7日对该起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按照“谁调查、谁评估”的原则，评估组由师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组成，并邀请师检察分院监督指导。评估组对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及相关规定，通过查阅文件、座谈问询、现场核查的方式认真对事故防范措施及责任追究、行政处罚落实情况逐项检查评估。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逐一进行了核实，确保事故调查报告中每一项责任都追究到位，每一项整改措施都落到实处。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免于行政处罚的单位及人员
1.兄弟汽修汽配部，不具备《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相关条款规定条件进行汽车维修，未辨识动火作业安全风险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非法违法行为突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责任单位，鉴于兄弟汽修汽配部属于个体工商户，仅有顺某某1名从业人员且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行政处罚。
2.顺某某，兄弟汽修汽配部实际经营者，未组织制定动火作业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违章且持假证进行焊接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但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行政处罚。
（二）师、团处理的单位
1.头屯河农场及有关科室、单位。头屯河农场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到位，未结合团场园中园众多、出租业发达的实际，未系统开展园中园、出租业专项安全整治工作，出租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头屯河农场向师安委会作出书面检查，并依据《第十二师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十二师2023年度综合考核意见》予以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的处理，取消年度各类评先评优资格。头屯河农场城镇管理服务中心作为头屯河农场土地出租管理单位，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明确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未及时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乌鲁木齐鲁煜钢城停车场内个体工商户存在的非法违法行为。头屯河农场经济发展办公室作为头屯河农场的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单位，指导各科室、单位依据行业安全生产特点细化分解安全生产责任不力。以上2个科室、单位向头屯河农场安委会作出书面检查。

头屯河农场依据相关考核制度，经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对乌鲁木齐头屯河区兄弟汽修汽配部“10·22”一般闪爆事故相关责任人处理如下:

（1）胡某军(头屯河农场党委常委、副场长)。作为农场安全生产工作的分管领导，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由其向农场党委常委会做出书面检查。

（2）邱某阳(头屯河农场城镇管理服务中心主任)。作为该停车场土地出租管理单位，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明确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未及时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乌鲁木齐鲁煜钢城停车场内个体工商户存在的非法违法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由其向农场安委会做出书面检查，并取消科室及个人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3）任某刚(头屯河农场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作为头屯河农场的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单位，指导各科室、单位依据行业安全生产特点细化分解安全生产责任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行业直接监管、综合监管不力的责任，由其向农场安委会做出书面检查，并取消科室及个人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2.师交通运输局。作为师道路运输、汽车维修行政管理部门，未严格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规定要求，从源头加强机动车维修行业的行政管理。2023年8月，师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发现兄弟汽修汽配部不具备《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相关条款规定从事汽车维修且业务不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允许备案范围内后，要求顺某某变更《工商营业执照》，但未跟进督促落实到位。依据《第十二师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十二师2023年度综合考核意见》予以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的处理，取消年度各类评先评优资格。

（三）进行行政处罚的企业 

乌鲁木齐鲁煜钢城停车场服务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未对兄弟汽修汽配部进行有效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2022年-2023年，未与兄弟汽修汽配部签订商铺租赁协议，2021年-2022年，未与兄弟汽修汽配部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2023年仅与兄弟汽修汽配部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责任内容不明确。对兄弟汽修汽配部定期安全检查不认真，未及时发现并上报兄弟汽修汽配部无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动火作业的行为。由师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立案调查，对乌鲁木齐鲁煜钢城停车场服务有限公司处以人民币50000（伍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鲁木齐鲁煜钢城停车场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某某处以人民币6000（陆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文件、座谈问询、现场核查等方式，对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乌鲁木齐头屯河区兄弟汽修汽配部“10·22”一般闪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基本到位。
（一）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乌鲁木齐鲁煜钢城停车场服务有限公司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管理范围内商户的统一协调管理，根据商户的行业特点，有针对性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工作重点、检查内容，强化安全管理。

（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头屯河农场结合园中园、出租业事故多发的实际，制定管理办法，压实各出租单位、承租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全过程安全管理，提高出租业本质安全水平。师交通运输局开展汽车维修行业专项安全检查，建立清单，加强日常安全监管。要对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清理不具备《汽车维修开业条件》（GB/T16739）规定从事机动车维修等违规行为。严禁有关企业、单位超备案允许范围进行油箱动火维修等作业，严禁个体工商户进行油箱动火维修等违规行为。师市场监管局对涉及汽车维修的企业、单位，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后，及时将有关信息告知师交通运输局，便于师交通运输局跟进监管。

四、评估总体结论

故事评估组认真核查了本起事故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相关责任人员追责问责均已落实到位，无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有关单位及部门能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较好的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评估结论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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